
臺南市第九十八期布袋嘴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98年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貳、地點：布袋里活動中心(臺南市長和路四段231巷60弄41號) 

參、主席：陳理事長 勳明             紀錄：侯欽崇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人數175人(會員人數175人)，重劃區土地總面積66,607.84

㎡；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會員大會對

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

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但重劃前已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按本辦法規定原位置原面積分配及依法應抵充之土地，其人數、面積不列入

計算。」，是以，應扣除國有地可供抵充面積2007.61㎡與安南區公所已價購土地

面積2.13㎡，以及不計入安南區公所之人數名額(中華民國尚有土地未屬供抵充

部分，故仍計入人數名額。)。 

準此，應計入表決人數174人、計入表決面積64,598.10㎡(詳后附計入表決人數

與面積清冊)。 

本次有效出席人數90人，占應出席總人數51.72%，包括親自出席64人、委託出席

26人(詳委託書人數統計表。另因王有進無王田委託書、蕭戴擬委託書未蓋印、

王陳罔委託書未蓋印、蕭順治委託書簽名有「代」疑非本人簽名之慮，未符合委

託出席格式，故前述人員不列入出席人數與面積，以及提案之同意人數與面積)

；出席者所有土地面積42,408.54㎡，占計入表決面積65.65%。 

 
臺南市第九十八期布袋嘴自辦市地重劃區第二次會員大會委託書人數統計表 

編號 受託人 受託人數、委託人 編號 受託人 受託人數、委託人 

1 陳世明 14(註1) 2 蕭金泉 6(註2) 

3 陳勳明 4(註3) 4 蔡桂芳 2；蕭小峰、蕭秀勤 

   合計  26 
註1：委託陳世明者計有王義雄、王麗華、吳  秀、吳芳芽、陳  美、陳鼎仁、

楊淑玲、楊淑媛、楊龍吉、詹宛芬、鄭碧雲、蕭森湖、蕭榮東、蕭鐘淇等
14位。 

註2：委託蕭金泉者計有陳淑美、蕭水源、蕭吳氣、蕭宏揚、蕭俊揚、蕭淵泉等
6位。 

註3：委託陳勳明者計有劉秀蘭、蔡明志、蔡嘉翔、蕭栢峰等4位。 
 

 



◆計入表決人數與面積清冊 
序號 姓名 

表決面積
（㎡） 

序號 姓名 
表決面積
（㎡） 

序號 姓名 
表決面積
（㎡） 

序號 姓名 
表決面積
（㎡） 

1 國有財產局 1,267.56 45 許世龍 8.00 89 鄭碧雲 214.84 133 蕭清義 0.62 

2 臺南市政府 708.62 46 許美珠 0.003 90 鄭樹葉 380.82 134 蕭清福 83.01 

3 安南區公所 不計入 47 許麗卿 143.22 91 蕭三郎 1.74 135 蕭淵泉 114.74 

4 王田 23.33 48 陳仁 247.50 92 蕭小峰 6.63 136 蕭凱欣 91.60 

5 王阿月 193.81 49 陳元林 175.36 93 蕭文男 687.86 137 蕭敦仁 138.61 

6 王玲仙 2,422.23 50 陳文祥 175.36 94 蕭文益 32.68 138 蕭智聰 98.30 

7 王陳罔 7.04 51 陳毛來 332.10 95 蕭水吉 32.68 139 蕭森湖 1,794.27 

8 王義雄 7.04 52 陳世明 547.59 96 蕭水源 458.94 140 蕭欽江 1,324.15 

9 王蕭秋桂 1,282.43 53 陳石碑 664.21 97 蕭光甫 69.30 141 蕭登富 2.49 

10 王錦雀 175.36 54 陳守仁 61.87 98 蕭伏興 148.28 142 蕭善進 299.16 

11 王麗華 224.74 55 陳守利 175.36 99 蕭全成 13.26 143 蕭華堂 376.89 

12 王靜宜 0.62 56 陳守敏 47.63 100 蕭共 0.003 144 蕭順治 1.70 

13 代天府 1,172.36 57 陳有雄 109.51 101 蕭名村 1,014.95 145 蕭源坤 1,376.09 

14 何漢桐 576.25 58 陳秀珠 7.15 102 蕭安靜 294.09 146 蕭源楠 275.42 

15 吳三賢 48.61 59 陳金枝 2,810.92 103 蕭旭昇 454.42 147 蕭瑞文 960.49 

16 吳秀 75.48 60 陳俊榮 109.51 104 蕭旭青 235.08 148 蕭瑞珠 122.27 

17 吳芳芽 342.77 61 陳美 359.87 105 蕭旭峰 454.42 149 蕭萬福 43.93 

18 吳美蓮 438.13 62 陳國華 1,761.17 106 蕭明賢 76.06 150 蕭義昌 105.76 

19 吳彩絨 286.48 63 陳淑美 7.57 107 蕭竹雄 852.93 151 蕭義雄 105.76 

20 吳連平 480.02 64 陳莊秀鳳 9.75 108 蕭吳氣 114.15 152 蕭壽原 1,482.77 

21 呂玉琴 851.27 65 陳雪娥 26.95 109 蕭宏能 502.20 153 蕭瑞霖 1,030.50 

22 呂雅惠 212.82 66 陳鼎仁 117.76 110 蕭宏揚 114.74 154 蕭榮東 126.66 

23 李育才 6.82 67 陳魯 125.74 111 蕭秀勤 6.63 155 蕭福生 1.66 

24 李金珠 23.33 68 陳鵬宇 9.28 112 蕭和美 1,090.36 156 蕭震東 342.77 

25 沈文章 577.84 69 陳麗玉 10.17 113 蕭宗哲 138.61 157 蕭錦澯 454.42 

26 沈海水 1,173.37 70 曾毓麟 0.02 114 蕭忠男 1,871.69 158 蕭精山 229.29 

27 林玫君 251.99 71 黃玉慧 224.35 115 蕭明章 113.46 159 蕭學智 229.29 

28 林李玉鳳 11.01 72 黃再發 6.86 116 蕭明雄 502.20 160 蕭錦成 35.45 

29 林金員 3.33 73 黃春汝 79.75 117 蕭松榮 65.35 161 蕭霖癸 249.99 

30 林素娥 2,155.21 74 黃美人 211.02 118 蕭芳梅 122.27 162 蕭龍村 660.97 

31 林耕宇 1,007.97 75 黃美玉 57.45 119 蕭芳蘭 122.27 163 蕭龍興 67.50 

32 邱士源 38.10 76 黃淑惠 2,459.99 120 蕭金泉 229.47 164 蕭龍旺 61.41 

33 邱天泉 152.41 77 黃欽銘 13.73 121 蕭俊揚 20.16 165 蕭戴擬 713.27 

34 邱君主 8.85 78 黃楊瑞霞 3.33 122 蕭珍娜 401.56 166 蕭豐山 229.29 

35 邱炳文 38.10 79 楊淑玲 71.61 123 蕭茂城 1,036.64 167 蕭嚴石 229.53 

36 邱炳勳 38.10 80 楊淑媛 71.61 124 蕭苳 618.23 168 蕭栢峰 138.61 

37 邱崇熙 38.10 81 楊龍吉 71.61 125 蕭哲維 9.56 169 蕭鐘淇 64.43 

38 邱瑞南 152.41 82 詹宛芬 39.25 126 蕭家昌 0.62 170 戴猜 67.50 

39 邱澤水 2,833.98 83 劉秀蘭 3.33 127 蕭振榮 1,675.71 171 蘇宥瑋 47.78 

40 金文乾 3.33 84 蔡志郎 10.57 128 蕭海永 23.92 172 蘇倖儀 47.78 

41 侯開廣 92.38 85 蔡奇璋 7.59 129 蕭訓洲 999.39 173 蘇鳴欽 47.78 

42 姜鄒金英 833.85 86 蔡明志 3.33 130 蕭清白 35.45 174 蘇豐源 47.78 

43 胡予玟 91.60 87 蔡嘉翔 3.33 131 蕭清良 1,633.22 175 蕭光紘 69.30 

44 孫國峰 976.37 88 鄭啟東 1,002.69 132 蕭清雄 39.88 總計  64,598.10 

＊應計入表決面積 64,598.10 ㎡ 
＊應計入表決人數 174 人 



伍、主席致詞(略) 

 

陸、討論提案 

案由：審議提出本自辦市地重劃區都市計畫變更案 

說明： 
一、本重劃區原都市計畫（細部計畫）內容未符地方發展實際需求，經研擬適當替代

規劃方案，並依都市計畫法規定徵詢取得本重劃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3/5以上，

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2/3」之同意書，同意變更重劃範

圍內部分都市計畫內容。 

二、都市計畫研擬修正內容概述如下，詳細圖面說明另於會中報告說明： 

(一)鎮安段M-2-6M道路以U字型規劃，住戶進出不便且不利消防救災，又該規劃造

成兩側住宅區街廓深度甚淺，亦不利建築規劃，擬修正道路規劃。 

(二)布袋段南側「土崙」及「三腳虎樹」均位於計畫道路上，重劃工程施作時將

受破壞，擬修正道路規劃及公兒配置。 

(三)布袋段南側僅規劃一條10M道路銜接「總安工業區」20M道路，不足因應社區

對外交通需求，擬增設延長M-9-8M道路使銜接20M現有道路。 

(四)其他重劃區內公共施用地名稱修正、範圍及配置調整。 

 

辦法： 
一、本案係為使重劃開發符合地方發展實際需求、兼顧各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而研議

提出，各變更內容並於會中詳細說明並回答提問，俾各會員明確瞭解變更都市計

畫之內容及利弊。 

二、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8條第二項第三款後段規定應徵詢取得重劃區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3/5以上，及其所有土地總面積超過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2/3之同意」，現已取得同意書107人（人數佔3.110/5）；持有土地總面積共計

49,658.89平方公尺（佔2.379/3）符合法令規定。 

三、變更都市計畫之書、圖業經製作完成，如本案經本次會員大會決議通過，擬併案

將變更書、圖及相關文件函送臺南市政府辦理變更都市計畫，並俟都市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發布實施後，再重行召開會員大會修訂重劃計畫書。 

四、提請會員大會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同意人數 89 人，占應出席總人數 51.15%；同意者所有土地面積 42,156.55 ㎡，占計

入表決面積 65.26%。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 

 


